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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案例一 普通共同诉讼的法定

管辖适用规则

E 公司与 F 公司签订货物买卖

合同， F 公司因拖欠货款被法院判

定承担相应还款责任， 申请执行

后， 因 F 公司无财产可供执行而

被中止执行。 E 公司认为 F 公司原

股东姚某、 陈某、 朱某抽逃出资，

应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涉案债

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G 公司作为

股权受让方应当对债务承担连带责

任； H 公司帮助股东抽逃出资应

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经查明， 三

名涉案股东、 G 公司、 H 公司住所

地均不相同， E 公司向 H 公司所

在地法院向上述被告提起诉讼。

一审认为， 本案中可作为侵权

所在地的 F 公司住所地非本院辖

区， 且各股东住所地也均不在本院

辖区； 因本案并非必要的共同诉

讼， 且各股东住所地分属于不同法

院辖区， 故不可合并起诉。 因此本

院对本案无管辖权。

二审认为， 上诉人认为本案应

适用《民诉法》 第二十一条第三条

款之规定， 即“同一诉讼的几个被

告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

人民法院辖区的， 各该人民法院都

有管辖权。” 此规定适用的前提是

指必要的共同诉讼， 普通的共同诉

讼不能适用上述条款。 就本案而

言， 上诉人的诉请包括要求姚某、

陈某、 朱某等被告， 分别就其侵权

行为承担对 F 公司在已生效的民事

判决书中未能清偿的债务或连带、

或补充、 或单独赔偿责任。 故本案

为普通的共同诉讼。 因本案的侵权

行为地不在原审法院辖区。 上诉人

仅以 F 公司位于原审法院辖区为

由， 要求原审法院管辖的理由不能

成立。

案例二 固有及类似必要共同

诉讼的法定管辖适用规则

林某驾驶机动车过程中与行人

刘某发生碰撞， 造成刘某伤势过重

死亡。 肇事车辆在保险公司购买了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故发生在

承保期间内。 本案中， 交通事故发

生地、 林某住所地、 该保险公司住

所地均不在同一辖区内。 刘某的近

亲属向该保险公司住所地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判令林某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营养费、 丧葬费、 精神损

害抚慰金等共计 157 万余元， 该保

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 一审过程， 该保险公司提出

管辖权异议。

一审认为， 本案原告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包括了侵权关

系、 交强险保险关系和商业三者险

保险关系三重法律关系， 三原告诉

请被告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赔偿责

任， 是以其基于侵权关系诉请被告

林某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得到支持为

前提， 故本案的管辖应依侵权关系

而确立。 本案侵权关系中的侵权行

为地、 被告住所地均不在本院辖

区， 故本院对本案并不具备管辖

权。

二审认为， 在必要的共同诉讼

中， 由于各诉讼标的之间存在共同

或牵连关系， 故为实现诉讼效率、

防止裁判矛盾及实现当事人实体上

之权益等功能， 需牺牲部分被告的

法定管辖利益， 进行诉讼合并。 但

应根据共同诉讼中诉讼标的之间的

不同的牵连关系作出区分处理。 就

本案而言， 侵权法律关系具有逻辑

上的在先性， 因此被告林某的管辖

利益要高于被上诉人保险公司。 故

本案在侵权行为地及侵权人住所地

均不在原审法院辖区的情况下， 原

审法院不能仅以后位之诉被告的住

所地获得本案管辖。

案例三 共同诉讼案件的协议

管辖的适用规则

原告 A 公司就与 B 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至 B 公司唯一股东郑某

住所地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 B 公

司与郑某两被告共同承担货款责

任。 B 公司在提交答辩状期间， 对

管辖权提出异议， 并递交了其与原

告签订的购销合同， 认为双方就系

争交易签订了购销合同， 约定发生

争议无法协商解决的， 可向该合同

签订地法院起诉， 合同中注明签订

地点位于 W 区， 故本院对案件无

管辖权， 案件应移送至江苏省 S 市

W区人民法院审理。

一审认为， 原告与 B 公司在

签订的购销合同中明确约定， 发生

争议无法协商一致， 可向合同签署

地法院起诉， 购销合同同时载明签

约地点位于 S 市 W 区。 原告主张

郑某基于 B 公司唯一股东， 对 B

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两被

告之间构成先后关系的共同诉讼，

本案当依先位之诉确定管辖。 原告

与 B 公司已就管辖法院作出约定，

故本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 案件

应移送至江苏省 S 市 W 区人民法

院处理。

观 点

一、 普通共同诉讼中， 受诉法

院需对各诉讼标的均具有管辖权，

方能对全案行使管辖权。

首先， 普通共同诉讼的认定。

普通的共同诉讼， 是指当事人一方

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的， 其诉讼标

的为同一种类，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

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诉讼。

其特点在于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

诉讼标的没有共同的权利义务， 只是

因为他们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

为审理方便才作为共同诉讼审理， 因

此属于可分之诉。

其次， 普通的共同诉讼排除 《民

诉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共同诉讼管

辖条款的适用。 上述条款规定， “同

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 经常居住

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 各该

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 此规定适用

的前提是“指必要的共同诉讼。 在共

同诉讼中， 为实现诉讼效率、 防止裁

判矛盾及保障当事人实体上之权益等

功能， 需牺牲部分被告的法定管辖利

益。 但并非任一种共同诉讼均可牺牲

被告的管辖利益。 根据 《民诉法》 第

五十五条之规定， 我国的共同诉讼被

分为二类， 即普通的共同诉讼与必要

的共同诉讼。 就普通的共同诉讼而

言， 其属于独立之诉的合并， 故此类

诉讼的合并,不能损害被告应有的管

辖利益。 因此， 上述条文中“同一诉

讼” 所指称的范围， 仅限于《民事诉

讼法》 第五十五条中的必要的共同诉

讼而不包括普通的共同诉讼。

第三， 普通共同诉讼， 受诉法院

对各诉讼标的需均具有管辖权， 才能

对全案行使管辖权。 普通的共同诉

讼， 只是基于方便审理而进行的合

并。 故此类诉讼的合并,理论上均认

为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各诉讼的诉

讼标的可适用同一程序； 受诉法院对

各诉讼标的具有管辖权； 无其他专属

管辖及禁止合并的规定。

二、 固有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

属于连带责任类型的案件， 原则上对

任一诉有管辖权的法院即对全案具有

合并管辖权。 但各诉之间存在主从或

先后关系时， 应根据先位优先原则由

主位或先位之诉确定全案管辖。

首先， 固有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的认定。 根据诉讼标的之间的牵连性

差异， 必要共同诉讼可分为固有必要

共同诉讼和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法院

经审查认为数人必须共同起诉或被

诉， 否则当事人适格即有欠缺， 且法

院裁判对数人必须合一确定的， 则属

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类似必要共同

诉讼是指， 无需多个当事人共同起诉

或应诉， 但法院的裁判对数人有合一

确定必要的共同诉讼。

其次， 共同诉讼的不同关系与管

辖利益的优先等级。 在必要的共同诉

讼中， 合并的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大

致可分为二大类： 一是并列关系， 即

各诉讼标的之间为并列的存在， 两者

之间不存在主从， 先后等关系的合

并。 二是非并列关系， 即各诉讼标的

之间存在主从或后诉以先诉裁判为前

提等情况的合并。 对于第一类合并，

因两诉讼标的为并列关系， 各诉之间

的管辖利益也是平等的， 故牺牲任一

被告的管辖利益均有合理性。 而对第

二类合并， 主诉或先位之诉在共同诉

讼中， 处在逻辑上的优先地位， 也因

此主从或先后之诉各被告的管辖利益

并不处在同一位阶， 主诉或先位之诉

被告的管辖利益应高于从诉或后位之

诉被告的管辖利益。

第三， 固有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法定管辖的确定。 固有必要的共同诉

讼及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中属于连带责

任类型的案件， 则可适用 《民诉法》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共同诉讼管辖条款

确定管辖法院， 即只要受诉法院对其

中任一被告有管辖权， 即可对全案行

使管辖权。 但对于类似必要的共同诉

讼中各诉之间存在主、 次或后诉以先

位之诉为前提时， 应根据主位优先的

原则准用共同诉讼管辖条款。 即由主

位或先位之诉确定全案管辖。

三、 共同诉讼中各诉部分或全部

具有管辖约定的， 应根据共同的类型

及各诉之间的关系分别予以处理。

首先， 对于普通共同诉讼， 各诉

中部分或所有单一之诉存在协议管辖

条款的， 应要求当事人拆分起诉。

其次， 对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

对其中任一被告享有管辖权的法院即

有合并管辖权， 法院审查发现当事人

之间存在个别管辖协议或管辖协议存

在冲突时， 管辖约定均应视为无效。

第三， 对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各诉部分或全部具有管辖协议的， 根

据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 协议管

辖优先于法定管辖的原则分别予以处

理。 其一， 各诉为并列关系， 部分存

在管辖协议的， 按约定确定全案管辖

法院。 全部存在管辖协议且不一致

的， 任一约定管辖法院均有管辖权。

其二， 各诉为主从关系或后位之诉以

先位之诉为前提情形的， 根据主位或

先位之诉确定全案管辖法院。 其三，

某诉具有仲裁条款或在涉外案件中某

诉存在外国法院排他性约定管辖条款

的， 该诉排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

（作者系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申审庭副庭长， 三级高级法官、 法

学硕士。）

□ 乔林

在同一诉讼中原告或被告为两人以上， 共同起诉、 应诉的情形， 为诉的主观合并， 即共同诉讼。

目前， 共同诉讼管辖的法律规定较少， 实务中往往争议较大， 导致在案件管辖确定中出现执法不统

一的情形。 因此， 实有必要对此类案件的审理思路与裁判要点予以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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